鄂教职成[2012]15号
省教育厅关于申报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标准
开发项目的通知
各职业院校：

专业教学标准是学校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组织教学过程、安排教学任务的基本依据。为进一步推进中、高等职业教育衔接和技能高考制度，提高我省职业院校技能型人才培养质量，经研究，决定启动职业院校专业教学标准（以下简称《专业标准》）开发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开发原则

（一）科学性。《专业标准》要遵循职业教育规律和学生认知规律，体现中、高等职业教育衔接，符合我省职业院校教学实际，满足相关行业和职业对人才规格的要求，突出专业核心技能。

（二）发展性。《专业标准》要具有前瞻性，能反映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趋势，体现职业岗位（群）和职业教育的发展趋势。同时留出拓展空间，以便职业院校在遵循普遍要求的基础上，突显学校特色。

（三）可实施性。《专业标准》要符合当前我省职业院校办学实际，具有较强的可实施性，有利于构建中高职衔接的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有利于建立健全职业院校专业评估监督体系和专业建设质量报告制度，有利于组织开展职业院校办学水平（质量）评估。
（四）规范性。《专业标准》中涉及的技术要求和专业术语要符合国家标准或技术规范，符合法律法规和有关文件要求。文字表达准确规范，层次清晰，逻辑严密，文本格式和内容符合规定的要求。

二、开发专业

第一批研究开发专业主要是：机械、电子、计算机应用、建筑、会计、护理等六个专业类别。
三、成果目标

（一）提出中高职各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要求同专业的中高等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职业能力、课程设置、教学计划与内容、教学质量评价等相互衔接沟通。
（二）提出中高衔接的课程和教材体系的建设方案（规划）。要求公共基础课程（通用课程）设置体现素质要求，培养学生成为合格的“社会人”；专业基础课程设置更多地体现专业学科的发展要求，培养学生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专业技术课程设置体现专业学科发展和专业（专业群）岗位技能要求，提高学生适应社会职业岗位的能力；实验实训课程设置主要服务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技术课程，培养学生实践操作能力。
（三）提出中、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督导评估的指标体系。要求指标体系针对性强，具有可操作性。
四、组织实施

（一）项目申报

按照第一批研究开发专业类别，由各职业院校按以下要求自愿组织申报。

1、申报对象。国家级示范性（骨干）高职学院可申报2-3个《专业标准》，省级示范性高职学院可申报1-2个《专业标准》，其它高职学院可申报1个相应《专业标准》。
2、申报方式。各高职学院可独立或联合申报，但均须与相关行业（协会、企业）、国家示范性中等职业学校联合开发。鼓励高职学院联合申报，不受理任何个人或本省职教系统外单位申报。

3、申报资料。申报单位须提交《湖北省职业院校专业教学标准开发项目申报表》（见附件1）、项目开发方案各一式五份，同时提交电子文档。

4、申报时间。申报单位于2012年11月30日前提交申报资料至省职业教育研究中心（地址：武汉市武昌区洪山路8号，邮编：430071，联系人：孙晓敏，联系电话：027-87328190，Email: 364072391@qq.com）。

（二）项目评审

按照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由我厅组织专家项目立项评审。

（三）项目管理

1、《专业标准》开发时间原则上不超过半年，即2013年6月30日前结束。

2、《专业标准》开发工作由省教育厅统筹，省职教研究中心具体组织实施。

3、采取专家论证、实践验证等方式对立项项目进行验收。项目验收合格后，开发单位需提交《专业标准》电子稿和纸质稿（一式二份），并提交项目研究过程简介及主要研究人员名单。

五、其他

1、各职业院校要根据学校实际情况，积极参与此项申报工作。

2、省职教研究中心给予一定的项目开发经费补助。各有关单位要加强经费管理，做到专款专用。

附件：《湖北省职业院校专业教学标准开发项目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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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湖北省职业院校专业教学标准开发
项目申报表

专业名称：                     专业
申报单位（盖章）：                               

合作学校名称：                                  
合作行业（企业）名称：                          

项目主持人：姓名        职称        职务        
            联系电话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填 写 要 求

一、请按下发格式填写，原则上不加页。

二、请用A4纸打印，一式5份上报；电子版以word文档格式上报。

三、本表栏目未涵盖的内容，需要说明的，请在表11中注明。

四、表2“合作学校情况”和表3“合作企业情况”，按实际参与单位数量填写，每单位填写一张。
表1：申报单位情况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通信地址
	
	邮    编
	

	法人代表
	
	电 话
	
	电子邮箱
	

	项目主持人
	
	手 机
	
	电子邮箱
	

	1-1单位基本情况（200字以内）：

	1-2申报项目所属专业基本建设情况（400字以内）：

	1-3项目主持人基本情况：

	姓名
	
	性 别
	
	出生

年月
	

	最终

学历
	
	专业技

术职务
	
	手机
	

	学位
	
	职业资

格证书
	
	传真
	

	所在

部门
	
	职 务
	
	电子

邮箱
	

	通信地址（邮编）
	

	教学与技术专长
	

	工作简历：



	近五年来承担的教学任务、教学研究：



	近五年来承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表2：合作学校情况

	学校名称
	

	学校地址
	

	通信地址
	
	邮    编
	

	法人代表
	
	电 话
	
	电子邮箱
	

	合作代表姓名
	
	手 机
	
	电子邮箱
	

	合作学校主要研究人员情况

	姓名
	性别
	职称
	职务
	所学专业
	任教专业

	
	
	
	
	
	

	
	
	
	
	
	

	
	
	
	
	
	

	
	
	
	
	
	

	
	
	
	
	
	

	2-1合作学校基本情况（200字以内）：

	2-2合作学校所属专业基本建设情况（400字以内）：


注：按实际参学校数量填写，每单位填写一张。
表3、合作企业情况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通信地址
	
	邮   编
	

	项目负责人
	
	所在部门
	

	3-1合作企业基本情况（200字以内）：

	2-2合作企业内与申报专业相关的基本情况（400字以内）：

	3-3合作企业项目负责人基本情况：

	姓名
	
	性 别
	
	出生

年月
	

	最终

学历
	
	专业技

术职务
	
	手机
	

	学位
	
	职业资

格证书
	
	传真
	

	所在

部门
	
	职 务
	
	电子

邮箱
	

	通信地址（邮编）
	

	教学与技术专长
	

	工作简历：



	近五年来承担的主要工作或项目（包括教学、培训、研究、开发、生产、管理、服务等）：



注：按实际参与单位数量填写，每单位填写一张。
表4：项目开发团队组成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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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序号
	所在单位及部门
	姓 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专业技

术职务
	职业资

格证书
	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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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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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项
目
开
发
团
队
优
势
与
特
点
	（如：参与单位、人员结构特点，在产业行业中的代表性等）




表5：建设目标与开发思路

	


表6：开发规划

	


表7：开发内容

	


表8：开发步骤

	


表9：开发基础与条件

	


表10：保障措施

	


表11：预期效果

	


表12：其他说明

	


表13：申报单位承诺

	包括知识产权、专项经费使用等承诺



	项目主持单位（盖章）：              主持单位法人代表（签名）：

	                        合作企业项目负责人签名：


